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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蒙古交通集团临河服务区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内蒙古交通集团临河服务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本项目位于五原县天吉泰镇，拟对服务区范围内与南北侧入口匝道衔接的G6京藏高速进行加减速加宽改造，G6 高速北侧拼宽长约125m，渐变段长90m，拆除北侧场区入口匝道长约330m，同时新建入口匝道约850m，拆除南侧入口匝道长约330m，同时新建入口匝道长约750m。新建综合楼，集商超、汽车修理、餐饮、公厕、办公、住宿等功能区于一体；具备加油、充电桩（预留）等功能，加油站利用既有加油站；重新规划场区；根据场区规划，既有硬化路面经过处理后，加铺沥青混凝土面层；场区统筹安排，设置给排水、电气、消防、暖通、监控等配套服务设施。项目总投资2281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20万元。

《报告表》认为，在全面落实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因此，原则同意本项目按照《报告表》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和拟采取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建设。

二、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在设计、建设和运营过程中还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生态保护。施工期从生态保护角度进一步优化施工方案,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和减少工程占地，禁止擅自破坏植被。运营期加强对绿化植物管理与养护，保证成活。项目永久占地采取占补平衡的原则，特别是占地耕地及时进行补偿，临时占地生态恢复。

（二）严格落实并优化各项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制定完善的施工方案和环境管理计划，确保满足声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要求。

（三）强化水环境保护措施。施工生产废水经沉淀、除渣处理后用于场地洒水抑尘等，不外排。运营期服务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后进入MBR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中水回用于冲厕、厂区绿化和道路清扫。

（四）落实其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施工物料堆存应进行有效苫盖。采用密闭运输、洒水抑尘、车辆及路面清洗等措施，做好施工期扬尘污染防治。服务区取暖均采用清洁能源。加强施工车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措施。妥善处置生活垃圾、建筑施工垃圾等各类固废，施工期、运营期产生的危险废物经危废暂存间贮存后交有资质单位处置。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严格落实生态环保措施专项设计要求。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的环境现场监督管理由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五原县分局执法大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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